
景德镇市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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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清单（第一版）》的通知

各县（市、区）司法局，局属相关科室：

为贯彻落实《江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激发市场活力，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规定，景德

镇市司法局制定了《景德镇市司法行政首违轻微违法免罚事项

清单（第一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景德镇市司法局

2022 年 5 月 5 日

景德镇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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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领域轻微违法行为不予处罚清单(第一版)
序号 违法行为 不予处罚条件 法律依据

一、违反法律援助领域有关规定的行为

1

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拖

延或者擅自终止法律援

助，将承办的法律援助案

件转交他人办理

立案调查前已自行改正，

并未产生危害后果

《法律援助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一款：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或者拒绝为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纪律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六款规定：律师事务所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

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

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律师事务所、基层法律服务所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法律援

助机构指派，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

义务或者怠于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第六十三条第二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擅自终止提供法律援助的，由司法行政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

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

费用或者牟取其它不正

当利益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未

造成危害后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违反规定接受委托、收取费用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

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



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收取受援人财物，由司法行政

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二、违反司法鉴定领域有关规定的行为

3
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依

法申请办理变更登记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轻微，已

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行政

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鉴定机构登记事项发生变化，未依法申请办理变更登记的，由省

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4

未经依法登记设立分支

机构或者在登记执业场

所外变相设立受案、代

办、采样点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行为，危害后果轻微，已

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行政

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鉴定机构未经依法登记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在登记执业场所外变相

设立受案、代办、采样点的，由省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

所得，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5
不依法受理司法鉴定委

托

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行

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

正，并未产生危害后果

《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四款：鉴定机构不依法受理司法鉴定委托的，由省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

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6
未按规定或者约定出具

司法鉴定意见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

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部

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五款：鉴定机构未按规定或者约定出具司法鉴定意见的，由省或者设区

的市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严重的，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7 拒绝接受司法行政部门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江西省司法鉴定条例》第四十七条第六款：鉴定机构拒绝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监督检查的，由省或者设区的市



监督检查 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

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部

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司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给予停止从事司法鉴定业务三个月以下的处罚。

三、违反基层法律服务领域有关规定的行为

8

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

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

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

务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情节轻微，主动改正，未

造成危害后果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

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

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

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基层法律服务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

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

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

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9
冒用律师名义执业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没有违法所得，已自行改

正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第四款：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县

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三款：基层法律服务所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

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

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10

违反规定变更本所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合伙人、住所和章程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未造成危害后果，已自行

改正或者在司法部门规定

的期限内改正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第六款：基层法律服务所违反规定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

责人、合伙人、住所和章程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有违法所

得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处以违法所得三

倍以下的罚款，罚款数额最高为三万元。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四、律所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



11

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

名称、负责人、章程、合

伙协议、住所、合伙人等

重大事项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

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行

政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律师事务所违反法定程序办理变更名称、负责人、章程、合伙协

议、住所、合伙人等重大事项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

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

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2
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

营活动

初次实施此类违法行为，

主动改正，未从经营活动

中获得收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三款：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服务以外的经营活动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

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

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13

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

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

作假行为

初次被发现实施此类违法

行为，未造成危害后果，

已自行改正或者在司法部

门规定的期限内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条第七款：律师事务所向司法行政部门提供虚假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

为的，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视其情节给予警告、停业整顿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

下的处罚，可以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特别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

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